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
（2025年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77号公布，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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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非法社会组织调查和处置工作，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取缔非法社会组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社会组织：
（一）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
（二）社会团体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活动；
（三）被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
前款所称非法社会组织，不包括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实施管理、尚达不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依法无需进行登记的组织。
第四条  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登记管理机关负责。
违法行为发生地涉及两个以上县级登记管理机关的，由共同上一级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取缔，或者由其指定相关下级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
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由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取缔，或者指定相关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
第五条  上级登记管理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办理下级登记管理机关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下级登记管理机关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登记管理机关办理。
第六条  应当取得而未依法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擅自开展活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由有关部门进行查处的，由有关部门予以处理，不属于登记管理机关管辖。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登记管理机关举报非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
第八条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立案：
（一）涉嫌存在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二）属于本机关管辖。
立案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登记管理机关负责人审批。
第九条  取缔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执法人员在调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配合执法人员调查，不得拒绝、阻碍、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第十条  登记管理机关对案件进行调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约谈涉嫌开展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向有关证人了解情况；
（二）进入涉嫌开展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调查；
（三）查阅、复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凭证、会议记录、文件资料、宣传材料、印章标识等；
（四）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根据需要进行录音、录像、照相及对电子数据进行固定。
第十一条  登记管理机关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登记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第十二条  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听取当事人提出的意见。
第十三条  案件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当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被调查组织的基本情况、调查过程、案件事实、法律依据、处理建议等。
第十四条  拟对情节复杂或者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非法社会组织作出取缔决定的，应当由登记管理机关从事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取缔决定。
第十五条  对经调查认定的非法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取缔决定，宣布该组织为非法，收缴其印章、标识、资料、财务凭证等。
第十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决定对非法社会组织予以取缔的，应当制作取缔决定书。取缔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非法社会组织的名称；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事实和依据；
（三）作出取缔决定的登记管理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取缔决定书应当加盖作出取缔决定的登记管理机关的印章。
第十七条  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取缔决定，应当予以公告。
登记管理机关可以在报纸、门户网站等媒体刊登公告，也可以在被取缔组织的活动场所张贴公告。
第十八条  对于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非法社会组织，经劝诫、教育后主动及时解散的，可以不再作出取缔决定。
第十九条  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后，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程序，参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一）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言，影响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办案的；
（二）阻碍登记管理机关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后，仍以该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
（四）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活动提供便利的单位和个人，登记管理机关可以通报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登记管理机关对非法社会组织处置完毕后，对案件进行结案，并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将档案材料立卷归档。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2000年4月10日民政部发布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